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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中央对地方卫生健康转移支付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关于请提供 2020年度中央对

地方卫生健康转移支付项目绩效报告的通知》（国卫食品监便函

〔2021〕215号）要求，我委认真组织开展 2020年度中央对地

方卫生健康转移支付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现将

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

要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的组织、制

定和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是通过系统和持续收集食源性疾

病、食品污染及食品中有害因素的监测数据及相关信息，对食品

安全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和及时通报的活动。监测内容包括食品污

染物、食品有害因素监测和食源性疾病监测。2020 年度中央财

政补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项目经费主要

用途为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其中食品污染、食品有害因

素监测包括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和微生物及其致

病因子监测两部分。食源性疾病监测包括食源性疾病事件报告、

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食源性致病菌分子溯源以及专项监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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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放射性污染监测包括核电站周围的食品中放射性监测以及

专项监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对了解我省食品中主要污染物及有

害因素的污染水平和变化趋势、把握主要食源性疾病发病情况及

趋势、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具有重要意义。

（二）项目资金下达使用情况。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年中央财政补助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19〕309号）、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 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补助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20〕27号)、《广东省财政厅

关于安排 2020年第三批中央财政补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的

通知》（粤财社〔2020〕113号），我省已下达中央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补助资金共计222,580万元，其中下达市县资金215,951.37

亿元，下达省本级 6,628.63万元。省本级食品安全监测项目资金

558万，资金下达时间为 2020年 2月，资金到位率 100%，补助

资金用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疫情防控。市县资金由各地根据监

测任务数、监测成本等统筹安排用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2020 年，我委根据《食品安全法》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6

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印发 2020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的

通知》（国卫食品函〔2020〕120号）（以下简称《国家监测计

划》）的要求，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

局、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联合印发《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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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委等 6部门关于印发 2020年广东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卫食品函〔2020〕5号）（以下简称《广

东省监测方案》），并按方案稳步推进风险监测各项工作。21

个地市根据《广东省监测方案》，结合省下达监测任务各自制定

本地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实施方案，组织实施 2020年本地区的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2020 年，为规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

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项目管理，结合本省实际，省卫生健康委

办公室印发《2020 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项目工作规范》，健全

完善广东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不断加强监测培训技术指导，

提升全省食品安全监测水平，提高全省食品安全检测水平及应急

能力，为全省食品安全监管提供科学数据及技术支撑。5月印发

了《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年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任务表和工作手册的通知》，省级监测机构省疾控中心、省职

防院按手册要求培训了各地的监测技术骨干，进一步加强指导技

术人员专业业务。落实国家、省培训督导要求，从 5月起举办系

列技术人才、事故流调、业务管理等培训，分别是 5月的全省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视频启动培训，6月的广东省居民食物消费

量及地方特色食品消费量专项调查工作启动会暨培训，7月的食

源性疾病监测工作培训，10 月的全省食品安全工作管理人员培

训（60人），11月的食源性疾病暴发循证技术与流调规范培训

（140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骨干（FSETP）3个月全脱产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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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12人），12月的食品及水中放射性污染风险监测技术培训，

不断增强风险监测评估队伍业务和管理能力。

落实国家、省调查督导要求，2020年 5月我委对 2019年度

全省食源性疾病监测完成情况进行了全省通报，促进了全省食源

性疾病监测工作落实和工作效率及监测质量提升；10-11月省级

监测机构省疾控中心抽调人员组建调研组对 13个地市和 11个县

区疾控机构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食源性疾病监测及地方病检

测实验室质量管理情况进行调研督导，发现问题并要求及时整改，

形成调研报告，为全省监测机构加强检测实验室质量管理提供有

质量、有价值的参考指导、督促改进的意见。

三、项目绩效自评开展情况

按照项目支出进度安排使用资金,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资金支出率 100%。

（一）年度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情况概述。根据《2020 年广

东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实施方案》（粤卫〔2020〕120号）组织

实施监测工作，食品中污染物及有害因素、食品中致病微生物监

测覆盖我省消费主要食品品种和主要风险因子，涵盖食品生产、

加工、流通和餐饮服务等环节。将风险监测作为防范化解食品领

域重大风险重点任务，在国家计划任务 4727份监测样品基础上，

结合实际扩容，对 18大类 53种食品，开展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

素、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等监测，共监测 8854份样品，其中化学

污染物与有害因素监测样品 4732份（15大类 185种化学监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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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食源性致病菌监测样品 3956份（6大类 32种微生物指标）。

食品中放射性污染监测样品数 166份。全省食品污染物风险监测

采样、检验和数据上报任务完成率 100%。食源性疾病监测收集

病例信息 23023例，核实暴发事件 92起；特定病原体监测医院

34家，采集样品 30144份，分离沙门菌 1459株，分离率 4.8 %。

核电站周围食品中放射性监测共采集 166份食品，专项监测采集

本省产的牛奶、大米、刀削面以及国外产的牛羊奶粉及咖啡等

12 份样品。开展 10 种γ放射性核素（I-131、Cs-134、Cs-137、

Co-58、 Co-60、Ag-110m、U-238、Th-232、Ra-226、K-40），

Sr-90和 Po-120的监测。

（二）不断增强承担国家及省级监测能力。建设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广东分中心 1 家和国家级风险监测参比实验室 3 家

（重金属、生物毒素参比实验室，华南区食源性疾病病因学鉴定

实验室）。省疾控中心充分发挥国家风险监测分中心及参比实验

室引领作用，广州、深圳、珠海等省级监测合作实验室及食源性

疾病分子分型实验室发挥技术优势，配合开展难度较大的项目检

测和分子水平食源性疾病病原学监测，带动全省各级监测水平协

调发展。每年度广东省完成食品样品量监测均在一万五千多份，

在全国排名前列。省疾控中心不断提升全省食源性疾病监测能力，

创新监测管理模式，即“3310模式”。抓住 3个重点（重点人群、

重点场所、重要节点）有重点地进行风险点梳理；3个及时（及

时发现聚集性疫情、及时通报风险隐患、及时开展风险交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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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监测效率；织密织牢全省监测 1张网，网点布局主动监测扩大

到粤港澳大湾区，采用“督导+工作简报+质量分析报告”方式了解

全省各监测点工作进展，统筹规划各地市疾控检测能力布局；（0）

零距离，即与市场监管部门保持密切沟通。

（三）不断加强基层能力建设。2020 年我省食品安全风险

监测覆盖面不断扩大，实现了食品污染及有害因素监测县区域全

覆盖，逐步扩大到街道镇乡监测，监测覆盖率已达 50%以上。扎

实推进基层食品安全工作队伍建设和基层工作示范创建，切实落

实基层食品安全相关工作，科学推动食品安全风险研判。北京新

发地疫情暴发后，及时印发了《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现场采样工作指引》。

（四）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监测点和食源性疾病监测医院覆

盖点率逐年增加。根据国家监测计划要求及省监测实施方案，

2020 年度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监测点覆盖全省 124个监测点，

县区覆盖率 100%。全省食源性疾病监测医院（不包括与食源性

疾病诊断无关的整形美容医院、骨科医院等专科医院）实现县级

行政区域所有二级以上医院全覆盖，并延伸到其它所有开展食源

性疾病诊疗的医疗机构，以及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食源性疾

病病例监测医院 2064家，较 2019年（1906家）增加了 158家，

34家监测医院开展食源性致病菌监测（含病原体监测），23家

监测医院开展诺如病毒监测。

四、项目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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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出分析。

完成《2020 年广东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技术报告》

（包括《摘要》《食品分册》《食源性疾病分册》和《风险评估

分册》），并上报国家卫生健康委、省级人民政府、省市场监管

部门等；完成《2020 年广东省卫生健康委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情

况总结》《2020 年广东省卫生健康委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研判会

会议发言材料》，并报告省食安办。

完成 8854份样品的年度监测任务，监测任务量居全国第一

位。在分析监测结果的基础上，提出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隐患：

部分动物性食品中的兽药残留、谷物制品中食品添加剂的超限量

或超范围使用、部分蔬菜和双壳贝类中重金属超标、食品接触材

料中的污染物迁移。

综合食源性疾病事件报告、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食源性疾

病专项监测结果，提出我省需持续关注和近期关注的主要风险有：

米酵菌酸中毒；毒蕈和钩吻中毒；沙门氏菌感染暴发；副溶血性

弧菌感染暴发；甲醇中毒。

（二）有效性分析。

根据部分动物性食品兽药残留超标的监测结果，建议相关部

门深入贯彻《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落实《农药管理条例》及

配套制度，加大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力度，严格落实定点经营和

实名购买制度和严格管控禁限用农兽药。推广科学种植养殖，加

强对种植养殖环节合理规范用药的指导，切实执行农药安全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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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兽药休药期制度，有效解决食用农产品的农兽药残留超标问

题。

加强生产加工企业和餐饮单位的监管，规范食品加工操作，

做好食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加强对宾馆饭店、学校和工厂等集

体供餐单位以及快餐零售店食品从业人员，特别是厨工的食源性

疾病防控工作宣传。重点关注易引发食源性疾病的熟食、凉菜、

生食水产品、蛋类加工制成品等高风险食品，通过有效控制关键

风险点和规范其加工、制作销售流程，降低致病性微生物引起食

源性疾病风险。疫情防控期间，多部门联合建立针对冷链食品等

的重点场所和重点从业人员的监测机制，切实有效防范了通过食

品作为载体引发的传染性疾病暴发和传播。

为防范风险反弹，巩固重点食品专项整治成效，建议相关部

门针对重点场所、重点地区持续开展监测，及时掌握变化趋势，

降低产业链的安全风险。近年来，监管部门通过开展重点食品专

项整治，加大抽检和监管力度等措施，有效提升了产业的质量安

全水平。

（三）社会性分析。

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情况下，根据监测工作需要，加

强指引工作，建立健全风险监测评估制度。制定《广东省餐饮服

务业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引》《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现场采样工作指引》《广东省农贸市场等重点场

所环和重点产品新冠病毒应急监测方案》《广东省农贸市场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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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场所环境和重点产品采样工作指引》等系列疫情防控营养食品

安全工作指引，全省科学、规范、有序地开展了食品安全监测及

防控工作；坚持每月向省委、省政府报告新冠肺炎疫情分析及防

控建议（含食品安全相关报告信息）、专题报告新冠肺炎疫情学

校食品安全分析及防控建议，为监管部门提供科学的评估预测及

有效防控措施。

五、结论

（一）主要指标情况及结论。

食品中污染物和有害因素监测包括化学污染物和有害因素

监测以及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监测，监测覆盖范围由 2010年的

7个地市 14县（市、区）16个监测点扩大至 2020年的 21个地

市 124个县（市、区）。食源性疾病监测包括食源性疾病事件报

告、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食源性致病菌分子溯源以及专项监测。

事件报告和病例监测均在我省实现各级区县级行政区域全覆盖，

其中病例监测覆盖我省 2064家医疗机构。

2020 年我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结果显示，绝大部分重点食

品污染物和有害因素监测项目仍处于未检出或持续保持在较低

的超标水平范围，我省食品安全形势总体持续稳定向好。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是《食品安全法》赋予卫生健康部门的重

要职责。省卫生健康委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要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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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监测机构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以维护

人民群众健康权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风险监测工作放

在工作的突出位置，多次召开部门协调会议，落实解决重点难点

问题。省财政设立食品安全专项经费，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2020 年，省卫生健康委根据《食品

安全法》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6 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印发 2020

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的通知》（国卫食品函〔2020〕120

号）（以下简称《国家监测计划》）的要求，会同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海关总

署广东分署联合印发《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等 6部门关于印发 2020

年广东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卫食品函〔2020〕

5号）（以下简称《广东省监测方案》），按方案推进风险监测

工作。

2.夯实基础，稳步扩大监测网络。

2010年，全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正式启动。经过 10年

的努力，我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已建成覆盖全部区县的省市县三

级网络共 124个监测点，并逐步向乡镇覆盖，2020 年乡镇（街

道）的覆盖率超过 50%，不断夯实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测网

络。

3.结合实际，科学制定监测方案。

2020 年国家下达到我省的监测任务量位居全国第 1 位，共

4727份样品。我省综合 2019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结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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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食品安全事故及公众热点关注等因素，增加了冲调谷物制品中

致病菌监测，湿米粉和湿粉条中脱氢乙酸、镉污染物监测，以及

鲜湿米粉和玉米面制品中唐菖蒲伯克霍尔德菌监测等作为我省

风险监测任务，突出风险监测工作的靶向性，实施方案任务量是

国家监测计划的 183.8%，充分发挥风险监测“早发现、早报告、

早预警”的哨兵作用和对风险评估标准制定的基础支撑作用。

4.集中数据审核，强化质量控制。

为保障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质量，省疾控中心制定质量控

制方案，从数据审核、质量控制、结果验证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工

作，有效保障了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一是集中数据审核，

省疾控中心定期对各级疾控机构的检测数据组织专家审核，2020

年按“数据上报时间”节点分别组织了两次（7月、10月）全省检

测数据集中审核会，审核内容包括原始记录、仪器谱图、结果报

告表和超标违禁检出报表，并及时反馈审核意见，督促监测机构

整改。二是开展质控考核，2020年对全省 16个地市疾控中心组

织了包括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腐霉利、脱氢乙酸、苯醚甲环唑、

甲胺磷和乙酰甲胺磷在内的质控盲样考核，评估监测机构的检测

技术能力。对全省 7个地市疾控机构的共 23条监测数据存在问

题和处理意见进行了反馈，督促各地完成整改落实。三是开展现

场调研和技术指导，组织对 13个地市疾控中心开展食品安全风

险监测和食源性疾病监测质量管理现场调研和技术指导。

5.加强培训，提升人员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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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疾控中心先后组织举办了“2020年广东省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工作启动会”、“2020年广东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采样和数据上

报培训班”、“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数据分析与报告撰写培训班”等

培训班；面向全省各级疾控机构招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技术骨

干培训项目（简称 FSETP）”学员，分两期各 3个月进行全脱产

培训，制定了详细的培训方案和教学计划，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学习现场采样、数据分析、检验检测和质量管理等技术。省疾控

中心实验室专家还下沉到地市县区结合实际和重点项目开展手

把手带教等，这一系列培训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培养了技术骨干、

壮大了人才队伍。

6.开展督导，确保监测任务落实。

为充分了解风险监测工作在各地疾控中心开展情况，10-11

月省疾控中心质量部、食安所、卫化所组成 6个调研工作组分别

对珠海、佛山、韶关、湛江、茂名、东莞、惠州、肇庆、云浮、

清远、阳江、河源、梅州等 13个地市及以上疾控中心和雷州、

封开、怀集、海丰、陆河、潮南、和平、始兴、连山、阳东、阳

春等 11个县级疾控中心开展食品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和食源

性疾病监测质量工作调研。调研组通过听取汇报、座谈、走访实

验室和样品库、调阅检验记录和培训记录等方式检查了监测机构

的工作开展情况，了解到不同监测机构的优势和不足，并就现场

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撰写了调研评价报告，有效推进了

监测进度、提高了监测质量，为明年风险监测任务分配提供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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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依据。

（三）存在的困难、问题。

通过近十年持续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建设工作，全省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整体情况良好，走在国家前列，但与国家

和省提出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规划相比，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和不足。

一是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列入中央基本公卫项目后，资金由市

向下分配时，个别地市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专项的分配不明确，

延迟了经费的发放，影响工作的推进和经费的作用进度。二是开

展监测工作的人力资源不足，尤其缺乏高、精、尖的专业技术人

才，对今后风险监测工作能力拓展的影响较大。三是部分地市技

术支撑能力仍较薄弱，个别疾控机构监测设备配置低于国家标准

要求；监测需要充实设备和提升能力。部分食品存在二噁英超标

情况，省级技术机构尚未具备相应检测设备。四是部分地市风险

监测数据分析和利用不足，隐患识别能力亟需提高，不利于充分

发挥监测预警作用，监测数据挖掘利用有待提高。

（四）工作建议。

1.进一步提高站位，强化风险监测的“哨兵”意识。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紧紧围绕风险监测职责，探索做好

疫情防控食品的监测工作，充分发挥好风险监测的“哨兵”作用和

对风险评估标准制定的基础支撑作用。

2.夯实基础，完善食品安全监测评估体系。



14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三地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

方面的人才、信息、技术领域交流合作机制建设。不断总结三地

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方面的经验和亮点，勇于创新，筑牢我

省的食品安全监测评估体系。

3.加强公卫监测与临床诊疗相结合，提升报告意识，优化监

测流程、提高监测效能。

各监测医院要加强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管理，明确院内相关

科室职能，规范有序开展食源性疾病监测和报告工作。由于食源

性疾病的病因复杂，临床表现特征也复杂多样，对临床医生要通

过病例知识培训、督导交流、动员提示等多种方式来加强其报告

的敏感性，不断提高临床医生识别和鉴别食源性疾病的能力，提

高临床医生的首诊和报告意识。同时推进基于 HIS系统的食源性

疾病报告，通过软件接口将 HIS系统中的食源性疾病信息自动上

传到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系统，实现数据自动传递，提高数据上

报和利用的效率。同时不断探索食源性疾病监测质量评估和漏报

调查的方法，提高该项监测工作的效能。

4.提升多部门协作能力，以有效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鉴于食源性疾病病原广泛、管理难度较高的特点，其防控工

作质量与多部门之间协调配合的质量和效率密切相关，因此，要

加强部门间协作配合和交流合作能力，以实现高质量、高效率防

控食源性疾病的目标、有效减少我省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